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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8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补齐“短板”，实现贫困对象全部脱贫，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败。梁河县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安排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坚持统筹推进改革创新，坚持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活力，始终坚持以发展理念抓扶贫、以发展带动脱贫，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资金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破解贫困地区区域发展瓶颈制约，更加注重脱贫质量，建立完善脱贫后续巩固机制，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确保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根据中央、省、州、县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和相关要求，平山乡结合实际，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产业就业扶贫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教育扶贫工程、健康扶贫工程、生态扶贫工程、素质提升工程、贫困村振兴工程、守边强基工程、兜底保障工程、金融扶贫、社会帮扶等十二大工程，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硬化政策措施，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到2020年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村出列、贫困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一、项目库规划依据

1.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8〕10号；

 2.《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贫开发〔2017〕47号）；

3.《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脱贫措施户户清行动，加快推进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通知》（云开组办〔2018〕18号）；

4.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德贫开发〔2017〕71号）。

5.德宏州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开展脱贫攻坚实施方案（项目库）动态调整的通知（NO.20）。
二、基本情况

（一）自然资源条件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距县城32公里，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东北部与腾冲县腾越镇、清水乡接壤，东南面与腾冲县新华乡、蒲川乡相连，西南与小厂乡相连，西北部与曩宋乡毗邻；最高海拔2281米（大尖山尖山寺），最低海拔1300米（帮外自然村）；乡政府驻地平山村委会海拔1620m, 平均海拔1750米；地势走向为：东、南、北三面高，西面低，主要呈平坝、小丘陵和山地三种分布；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最高气温33.8℃，最低气温-1.7℃，平均气温18.4℃，平均降雨量1666.7毫米，无霜期228天。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二）社会经济现状

   全乡辖平山、天宝、勐蚌、核桃林、小园子、上河东6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81个村民小组。2018年末，全乡共4557户，18050人，其中：农业人口17154人，占全乡总人口95.04%，居住有汉、傣、景颇、傈僳、阿昌、佤、白等多种民族。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1859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662元。其中，2018年末农业收入5903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31.75%，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全乡有耕地面积18659亩，其中水田8519亩、旱地10140亩，人均耕地1.03亩。全乡森林面积145170亩，森林覆盖率达70.89%，全乡实属一个天然的氧吧。
（三）贫困状况

平山乡2014年以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69户4279人，已稳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903户1442人，未脱贫人口166户546人，贫困发生率为3.11%，2019年预计脱贫113户396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85%；6个贫困村2018年度脱贫出列3个（上河东村、核桃林村、平山村），其余3个（勐蚌村、天宝村、小园子村）预计2019年度脱贫出列。

（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致贫原因和主要帮扶措施

未脱贫贫困人口主要致贫原因有四方面：一是缺乏技术或资金，未能较好地培育经济增收产业；二是因病、因学、因残致贫；三是自身动力不足，生产积极性不高；四是缺乏劳动力。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施策，使贫困农户至少得到一项帮扶措施，确保贫困农户脱贫。2018—2020年，通过各类帮扶，使全乡未脱贫的166户546人全部能够实现稳定脱贫，已脱贫的贫困人口得到巩固。

三、驻村工作队情况

1.乡镇干部68人，驻村工作队23人。

2.各级挂包帮单位名单。

平山村：梁河县纪委

核桃林村：德宏州食药监局

上河东村：云南师范大学、德宏州总工会、梁河县总工会

勐蚌村：梁河县交通运输局
小园子村：梁河县人民法院

天宝村：中国农业银行梁河县支行
二、平山乡及驻村工作队员情况

1.乡镇干部68人，驻村工作队23人。

2.各级挂包帮单位名单。

平山村：梁河县纪委

核桃林村：德宏州食药监局

上河东村：云南师范大学、德宏州总工会、梁河县总工会

勐蚌村：梁河县交通运输局
小园子村：梁河县人民法院

天宝村：中国农业银行梁河县支行
四、“两不愁三保障”措施

（一）两不愁

平山乡2018年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达6662元，     经走访调查，建档立卡1069户4279人全年口粮、四季衣物和冬季棉被有保障，吃穿不愁，没有“两不愁”尚未解决的农户。

（二）安全稳固住房

加快农村贫困人口安居工程建设，重点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户、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基本住房安全问题。按照抗震设防的标准，统筹规划贫困农户安居房建设，加快贫困农户危房拆除重建、修缮改造和巩固提升工程，在2018—2020年全部完成对贫困人口安全稳固住房建设工作，切实保障贫困农户住房及安全问题。
1.计划实施扶贫易地搬迁35户151人，投入资金49.9万元；配套设施建设3项，投入资金1171.93万元。

2.计划实施农村危房改造425户，投入资金242.5万元。

（三）适龄青少年就学

全面贯彻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健全贫困家庭学生资助补助机制，实现教育均等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绝不让一个贫困学生因贫辍学。全县认真落实控辍保学责任，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无辍学人员，适龄人员入学达到100%。

1.计划实施村级义务教育2项，投入资金234.1万元。

2.计划实施教育均衡发展项目4个，投入资金748.63万元。

3.计划实施推普教育27人次，投入资金0.86万元。

学前教育救助资助、高中教育救助资助、中等职业教育救助资助、高等教育救助资助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县级预算申请。

（四）基本医疗保障

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继续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参保率100%的成果，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农村五保人员、低保人员全部纳入健康扶贫范围，通过实行先诊疗后付费、降低大病起付线标准、提高大病报销比例、民政救助二次报销、加大对突发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力度、疾病救治全兜底等措施，确保贫困人口生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根据贫困村脱贫出列医疗配备标准核查，平山乡卫生公共服务已达标，现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4279人次。
（五）就业扶贫

1.按照让每一个适龄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1名劳动者就业的要求，稳定转移就业1043人，需要资金根据实际情况纳入县级预算。

2.就业培训，让建卡立档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参加1次技能培训，每个贫困家庭至少有1名劳动者就业，实现“一户一人，一人一技，一技脱贫”的目标。具体资金根据县级培训纳入县级预算。

（六）产业扶贫

围绕全县产业发展的总体部署，继续抓好茶叶、甘蔗、烟草、蚕桑产业。有条件的村委会，按照“一村一品”产业扶持原则，通过引进龙头企业、依托现有专业合作社，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机制带贫。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现代化为主要抓手,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加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积极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产业规模化、效益化发展。

1.发展特色种植业686户，投入资金193.54万元。

2.发展特色养殖业679户，投入资金222.69万元。

3.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农产品加工储运、乡村旅游、光伏扶贫、电商、扶贫车间、资产收益扶贫等）730户，投入资金2469.69万元。

4.参与龙头企业或新型经营主体26户以上，投入资金30万元。

5.产业设施建设1个，投入资金100万元。

（七）生态扶贫

1.实施其他生态保护6个，投入资金169.6万元。

2.实施清洁能源替代809台/户，投入资金115.10万元。

3.设置生态公益性岗位（生态护林员、地质灾害监测员）219个，投入资金78.75万元。

五、贫困村振兴工程

（一）村组道路建设

计划实施村组道路（新）改扩建153.21公里，投入资金6032.69万元。

（二）村组动力电改造

梁河县行政村及自然村已通10KV以上动力电，不涉及此类项目。

（三）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计划实施16807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投入资金549.89万元。

（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灌溉设施建设等1项，计划投入资金2万元。

（五）村组通讯及网络建设

平山乡6个村村委会、学校、卫生室已通宽带网络，不涉及此类项目。

（六）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计划投入资金1262.46万元。

（七）广播电视村村通

平山乡所有行政村都已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不涉及此类项目。

（八）党群科技文化场所建设

计划实施党群科技文化场所建设1个，投入资金30万元。

（九）其它

体育设施、农村书屋、滑坡治理、美化亮化等项目6项，计划投入资金311.28万元。

六、守边强基工程

        因平山乡没有边境线，不涉及此类项目。

七、兜底保障

加强农村低保与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的有效衔接，将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贫困家庭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建立农村低保标准动态管理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则退。全面落实农村贫困人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费用免缴政策，健全农村“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城乡统筹、政策衔接、运行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救助供养制度。加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科学制定临时救助标准，规范救助对象认定，进一步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提升托底救助能力。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动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适龄人群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完善社保兜底政策，合理确定兜底标准，在2020年，无法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特殊困难人员确保实现社会保障兜底。
八、金融扶贫项目

计划实施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项目3项，投入贴息资金2211.02万元。实施扶贫龙头企业贴息1项，600万元。九、社会帮扶项目
平山乡社会帮扶项目主要是2019年上海青浦区项目4个，共计资金534万元。分别是人居环境提升项目20万，标准化蚕桑示范园建设2个308万元，村内道路建设206万元。

十、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梁河县2018年至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实施方案）项目估算投资14088.97万元，其中2018年估算投资 6180.97万元，2019年估算投资5187.73万元，2020年估算投资2720.27万元。

资金筹措：一是积极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二是充分用好行业部门资金、上海青浦区对口帮扶资金、中色集团帮扶资金、烟草集团帮扶资金；三是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社会等进行捐赠。

十一、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平山乡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实施方案（路线图）》实施领导小组，由乡党委书记张有旭及乡长周德旭担任组长，由乡人大主席李茂文、副乡长段胜珠、宣传委员蔺海霞担任副组长，其他乡班子成员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6个项目实施责任组，实行AB角管理制度，挂村领导及驻村第一书记依次互为AB角，3个实施组也实行AB角管理制度，保障项目实施中有人督促检查、现场指导、跟踪服务。

（二）加强责任落实

乡班子成员和各工作人员是乡级“路线图”的制定者、组织者和实施责任主体，在做好项目筛选和申报的基础上，分年度分计划组织好项目实施，将任务分类分项明确到挂村领导和驻村工作队员专人专项负责，并把乡级项目组织实施成效作为年终考核重要内容奖惩到人。

（三）加强公告公示

项目建设坚持做到事前公示、事后公告，通过公示牌（栏）、网络等方式进行公示。建立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尊重群众意愿、听取群众意见，项目确定后及时告之群众。村级实施的项目，由村民代表作为义务监督员进行全过程监督。

（四）资金保障措施

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性资金项目支持，加大支农、扶贫投入力度。加快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增长机制，切实用好整合资金、集团帮扶资金、东西协作扶贫资金，采取多种措施充分引导个人、团体、企业支持帮扶，鼓励支持社会参与帮扶，合理使用政策性扶贫贷款，以项目库为平台，集中力量合力攻坚，确保项目库项目顺利实施。

（五）强化后续管理

建立健全脱贫攻坚项目各项后续管理制度。一是完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乡风文明行为；二是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多措并举，落实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管理办法；三是建立到村到户后续项目管理责任制度；四是建立产业项目利益分配管理办法等。

附件：

1.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第一次动态调整精准脱贫攻坚三年实施方案（2018—2020年）“乡级路线图”项目清单

2.梁河县平山乡2019年第一次动态调整精准脱贫攻坚三年实施方案（2018—2020年）“乡级路线图”汇总表

